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7號

原      告  呂德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呂采涵  

被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陳建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吳思慧就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客用兩貨車

(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09年10月30日向被告公司投保汽

車強制險，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日至110年12月18日(下

稱系爭保險契約)，先予敘明。

　㈡又訴外人林庭毅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駕駛系

爭車輛行經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6巷口處，

欲左轉南園二路時，與對向步行於行人穿越道上之原告發生

碰撞事故(下稱系爭保險事故)，致原告受有右腳背鈍傷、左

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經診斷符合「強制汽車責

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下稱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48

所述「一足第一趾及第二趾以外之任何足趾中，有一趾或二

趾喪失機能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15級，被告公司因而

向原告理賠新臺幣（下同）50,000元保險金。惟原告後於如

附表一「日期」欄編號5所示之時間，經衛生福利部桃園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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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下稱桃園醫院)診斷，患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

編號5所示之症狀，遂於同日住院接受治療，並分別於如附

表一「日期」欄編號6至8所示之時間，接受如附表一「手術

治療項目」欄所示之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10

所述「一足五趾均殘缺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9級。原

告復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9所示之時間，經桃園醫院

診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9所示之症狀，符

合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29所述「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

一大關節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為失能等級第11級。

　㈢據前所述，被告公司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9級情形，負

理賠4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另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

1級情形負理賠2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二者合併升等為失

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理賠60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

之義務，扣除先前被告公司已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5級情

形理賠之50,000元保險金，被告公司尚應理賠550,000元

【計算式：600,000元－50,000元＝550,000元】保險金予原

告。

　㈣為此，原告爰依系爭保險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550,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1所示之時間，因系爭保險

事故接受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下稱天晟醫院)治療，

並經診斷具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編號1所示之傷勢。

又原告於111年3月18日起至111年12月6日間，分別於如附表

一「日期」欄編號2至8所示之時間，至如附表一「醫院」欄

編號2至8所示之醫院接受治療，經診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

斷結果」欄編號2至3、5所示之結果，並接受如附表一「手

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原告遂於112年2

月間就前開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向伊申請汽車強制險理賠，

而伊亦已於112年4月12日確有向原告理賠50,000元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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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然伊卻為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

中心申訴，內容為：「保險公司拒賠強制險失能，發生事故

時腳受傷因傷口癒合不良導致截肢腳指頭，保險公司有理賠

100,000元失能給付。後續因反覆感染截肢至半個腳掌，如

今保險公司拒賠認為與車禍無關」等語，惟伊認為原告所遇

「因反覆感染導致半個腳掌截肢」之情形，與系爭保險事故

間並無因果關係，故拒絕向原告負理賠義務。

　㈡就上開感染截肢等，被告認為原告遭截肢一事與系爭保險事

故無因果關係部分，詳述如下：

　⒈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第3條承保範圍所訂「致乘客或車外第

三人傷害或死亡者」部分之認定，應從內在原因及意外事故

兩方面檢視，內在原因係指因罹患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

化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意外事故則指內

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且意外事故之發生為外來性、偶然

性而不可預見。是就「致傷害或死亡」情形之界定，於有多

數原因均為造成傷殘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

近因原則」，即以是否為被害人因前開所述內在原因以外之

其他外來性、突發性、不可預知性等因素所致作個案客觀之

認定，並考量該等意外事故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亡

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而定。

　⒉原告於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已屆齡81歲，且本身患有第二型

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慢性疾病，並於111年9月28日

接受周邊動脈血管擴張手術，主要係為治療「因脂肪、膽固

醇等物質於動脈內壁堆積，形成斑塊使血管逐漸變窄或阻

塞，於四肢血流極度不足時可能導致組織無法獲得足夠氧氣

與營養而壞死之情形」此一病症，顯見原告本即因倘糖尿病

未受良好控制導致組織再生能力、免疫功能減弱，以及周邊

動脈阻塞疾病造成組織壞死併發感染等因素，而須面臨截肢

可能性增加之風險，故本件原告受截肢手術一事與系爭保險

事故間是否確有因果關係，已非無疑。

　⒊又壞死性筋膜炎本身係一種罕見但極為危險之細菌感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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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一旦感染將遭皮膚、皮下組織和筋膜遭破壞之風險，且

壞死性筋膜炎發展相當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狀經常僅

需數小時至幾天，故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傷害係迅速且致

命，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創等緊急治療，

否則將致嚴重併發症甚或死亡之危險。惟系爭保險事故係發

生於000年00月00日，原告亦於同日接受天晟醫院急診部診

斷，見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之

結果，於111年3月18日方經天晟醫院門診部診斷見有壞死性

筋膜炎情形，卻遲至111年7月13日才接受清創及右足第三趾

截肢手術。由上可知，原告除經診斷有壞死性筋膜炎之時間

點，與系爭保險事故發生之時間點已隔3個月之久外，更遲

至4個月後才接受清創與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此與前開所

述「壞死性筋膜炎經常發展非常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

狀經常僅需數小時至幾天」，以及「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

傷害係迅速且致命，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

創等緊急治療」等情皆不符，顯見原告因細菌感染而患有壞

死性筋膜炎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之間，自無任何因果關係

存在。

　㈢再者，原告復於112年11月8日提出之民事起訴狀載明「綜上

(失能等級)第15級50,000元、第9級470,000元、第11級270,

0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0,000元，扣除已給付第15

級50,000元，剩餘550,000元」等語，然原告並未就上開失

能等級何以合併升等一事為相關說明，亦未提出任何事實及

醫學相關資料予以佐證，故原告所提失能等級合併升等，以

及由升等後失能等級計算保險金等主張，均不可採等語，資

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與林庭毅駕駛之吳

思慧所有系爭車輛，於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

6巷口處發生碰撞，即系爭保險事故(見本院卷第31頁)。

　㈡原告因系爭保險事故發生而被送至天晟醫院急診部接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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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並經診斷具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

等傷勢(見本院卷第31頁)。

　㈢原告本身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病症(見

本院卷第31頁)。

　㈣被告公司已就系爭保險事故向原告給付保險理賠金50,000元

(見本院卷第31、49至51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因系爭保險事故

而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且

系爭保險事故之當事人林庭毅，所駕駛車輛為吳思慧向被告

公司投保汽車強制險之系爭車輛，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

日至110年12月18日止，故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仍為系爭保

險契約有效期間，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賠保險金之義

務，原告遂於112年2月16日向被告公司申請理賠，被告公司

亦已於112年4月12日時給付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情，有

系爭保險契約及保單、汽車險賠案理算書(強制險)、被告公

司匯款明細查詢、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113年10月11

日天晟法字第113101101號函、天晟醫院急診病歷、天晟醫

院急診護理評估表、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

證明書(乙種)診字第000000000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

警察大隊113年10月11日桃警交大安字第1130027218號函、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中壢交通中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

卷宗等在卷(見本院卷第37至51、83、91至115、117至133

頁；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5頁)可稽，堪信為

真實。又原告復稱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2至3、4、9所

示之時間，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2至3、4、9所示之醫

院，經診斷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

4、9所示等病症，並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4、6至8所

示之時間，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4、6至8所示之醫

院，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

手術治療等節，雖有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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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書(乙種)診字第000000000、000000000號、桃園醫院11

3年9月18日桃醫醫字第1131911804號函、桃園醫院診斷證明

書(見本院卷第85至87、57至61頁；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

字第9號卷第6頁)等附卷為憑，亦可認定為真實，然原告據

以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4、9所示等病

症，以及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

手術治療等事，向被告公司稱符合失能等級第9級、第11

級，合併升等為失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

賠60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扣除前開被告公司已理賠之50,

000元保險金，被告公司尚應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

語，則為被告公司所否認，並以上開原告所指如附表一編號

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

間並無因果關係等詞抗辯。是本件爭點厥為：⒈如附表一編

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

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

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有無理由？本院茲分述如下：

　⒈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

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

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

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

侵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

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

　　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

　　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必以無此行為，雖必定不生此結果，但

　　有此行為，按一般情形亦不生此結果，始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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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

　　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準此，於車禍受

傷後因而截足（中段），應視其是否因車禍所引起：如因傷

致病，因病致截足，則侵權之行為與截足之結果有相當因果

關係；如受傷後因他病而截足，自無因果關係可言。

　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4項「本保險契約所稱受害人，指因

汽車交通事故而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第2條第5項第1款

「本保險契約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本公司請求保險給

付之人：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者本

人」、第2條第8項「本保險契約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因使

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第

3條「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

故，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被保險人有無

過失，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請求權人給付保險

金」、第2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

事故，致受害人傷亡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

金：給付項目：以下列項目為限：㈡失能給付」(見本院

卷第39至44頁)等約定可知，原告既因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

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固得依系

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且被告

公司亦已於112年4月12日就原告因車禍受傷部分給付50,000

元保險金予原告，此有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匯款明細

查詢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已如前述，自無疑義。然原

告另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壞死性

筋膜炎）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

司請求理賠保險金時，則應以系爭保險事故乃「致」如附表

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等情發生之

原因為前提，亦即原告應於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

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

時，方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

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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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復依前開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可知，原告既依系爭

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

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自應先

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

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確有因果關係存在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

明之，倘原告無法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則應為不利原告之

認定。

　⑷經查，原告除僅於民事起訴狀載明「後續載111年12月6日接

受截足(中段)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10項次第9級47

0,000萬元，並在112年6月21日開立診斷足踝關節活度約10

度，應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29巷次第11級270,000元」

(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3頁)，以及於113年12

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陳稱：「真的是車禍引起的；車子是從

原告左前方撞過來，原告被撞以後就跌倒，身體很多擦傷，

原告被撞到左邊，但是是右腳截肢，右腳的部分是因為擦傷

慢慢形成；醫生說因為原告上了年紀，所以要後續觀察，當

日有做腳部X光，沒有做超音波，有些傷口要看原告自己恢

復的能力，也有可能更嚴重、也有可能這樣就好」等語(見

本院卷第164至165頁)外，並未提出如病歷資料或診斷證明

書等具體事證，說明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

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且

綜觀卷內資料，亦未見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

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

存在一事，另提相關資料支持其所述，是認原告未就其所述

盡舉證責任，則依上開說明，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故原

告所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

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乙節，已非無疑。

　⑸再查，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12月11日桃醫醫字第113

1914417號函可知(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雖原告自系爭

保險事故而受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1所示等

傷勢後，倘傷口照顧不佳且癒合情形不良，確有可能伴隨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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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周邊血管阻塞而導致感染進一步惡化之結果。惟就桃園醫

院診斷證明書所載原告病歷而論，仍無法確認原告所遇如附

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

保險事故究竟有何直接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前因系爭車禍

所受系爭附表編號1之傷害，依一般情形，必不生截足之結

果，原告之所以截足係因原有周邊血管阻塞及糖尿病等疾

病，因而於車禍數月後引發壞死性筋膜炎，最終導致截足。

原告所舉證據，未能證明其截足結果與林庭毅之過失駕駛行

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⑹是以，原告既無法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

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一

事，提出相關具體事證說明之，即屬未盡舉證責任情形，且

桃園醫院亦已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

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無直接因果關係存在，則

因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

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何等因果關係存在，原告就此部

分之主張，即屬無據。

　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

有無理由？

　⑴按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其失能程度分為15等

級，各障害項目之障害狀態、失能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失

能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

給付標準表之規定；第一項各等級失能程度之給付標準如

下：八、第8等級：新臺幣600,000元。九、第9等級：新臺

幣470,000萬元。十一、第11等級：新臺幣270,000元。十

五、第15等級：50,000元；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

能時，本保險之保險人依下列規定審核辦理：三、受害人身

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表之第14等級至第1等

級間2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失能等級再升1等級給與之，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1項、第2項第8款、第9

款、第11款、第15款、第4條第3款等規定自有明文。又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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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保險契約第20條第1項第2款「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

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

金：二、給付標準：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

機關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為保險給付」之

約定可知，就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數額部分係依照

「第9級470,000元、第11級270,0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

0,000元，扣除已給付第15級50,000元，剩餘550,000元」。

　⑵惟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

項目，向被告公司為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之請求，既係以

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為據，自應以系爭保險事故，與如

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間，有

因果關係存在為前提，已如前述。然經上開說明可知，如附

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

保險事故間既不存在何等因果關係，則原告自不得以此情為

憑，遽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

金。

　⑶是以，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

險金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

5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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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本件原告接受之醫療診斷及手術治療項目。
編號 日期

(民國)

醫院 醫療診斷結果 手術治療項目 證據出處

1 110年12月10日 天晟醫院 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

指擦傷、頭部鈍傷

- 本院卷第83、117至133

頁；本院113年度壢保險

簡字第9號卷第5頁

2 111年3月18日 右側足部壓砸傷、壞死

性筋膜炎

- 本院卷第85頁

3 111年7月12日 壞死性筋膜炎、右側足

部壓砸傷之初期照護、

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

發症

- 本院卷第87頁

4 111年7月13日 - 清創、右足第三趾截肢

手術

5 111年11月14日 桃園醫院 右前足多處缺血性潰瘍

併壞死性筋膜炎、周邊

動脈阻塞疾病

- 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

第9號卷第6頁

6 111年11月22日 - 經皮血管成型術

7 111年11月25日 - 第四趾截肢及死骨切除

手術

8 111年12月6日 - 截足(中段)手術

9 112年6月21日 足踝關節活動度約10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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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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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7號
原      告  呂德盛  




訴訟代理人  呂采涵  
被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陳建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吳思慧就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客用兩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09年10月30日向被告公司投保汽車強制險，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日至110年12月18日(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先予敘明。
　㈡又訴外人林庭毅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6巷口處，欲左轉南園二路時，與對向步行於行人穿越道上之原告發生碰撞事故(下稱系爭保險事故)，致原告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經診斷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下稱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48所述「一足第一趾及第二趾以外之任何足趾中，有一趾或二趾喪失機能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15級，被告公司因而向原告理賠新臺幣（下同）50,000元保險金。惟原告後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5所示之時間，經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下稱桃園醫院)診斷，患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5所示之症狀，遂於同日住院接受治療，並分別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6至8所示之時間，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所示之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10所述「一足五趾均殘缺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9級。原告復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9所示之時間，經桃園醫院診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9所示之症狀，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29所述「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為失能等級第11級。
　㈢據前所述，被告公司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9級情形，負理賠4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另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1級情形負理賠2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二者合併升等為失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理賠60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之義務，扣除先前被告公司已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5級情形理賠之50,000元保險金，被告公司尚應理賠550,000元【計算式：600,000元－50,000元＝5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
　㈣為此，原告爰依系爭保險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0,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1所示之時間，因系爭保險事故接受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下稱天晟醫院)治療，並經診斷具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編號1所示之傷勢。又原告於111年3月18日起至111年12月6日間，分別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2至8所示之時間，至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2至8所示之醫院接受治療，經診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5所示之結果，並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原告遂於112年2月間就前開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向伊申請汽車強制險理賠，而伊亦已於112年4月12日確有向原告理賠50,000元之保險金，然伊卻為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訴，內容為：「保險公司拒賠強制險失能，發生事故時腳受傷因傷口癒合不良導致截肢腳指頭，保險公司有理賠100,000元失能給付。後續因反覆感染截肢至半個腳掌，如今保險公司拒賠認為與車禍無關」等語，惟伊認為原告所遇「因反覆感染導致半個腳掌截肢」之情形，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因果關係，故拒絕向原告負理賠義務。
　㈡就上開感染截肢等，被告認為原告遭截肢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無因果關係部分，詳述如下：
　⒈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第3條承保範圍所訂「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部分之認定，應從內在原因及意外事故兩方面檢視，內在原因係指因罹患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意外事故則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且意外事故之發生為外來性、偶然性而不可預見。是就「致傷害或死亡」情形之界定，於有多數原因均為造成傷殘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近因原則」，即以是否為被害人因前開所述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不可預知性等因素所致作個案客觀之認定，並考量該等意外事故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亡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而定。
　⒉原告於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已屆齡81歲，且本身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慢性疾病，並於111年9月28日接受周邊動脈血管擴張手術，主要係為治療「因脂肪、膽固醇等物質於動脈內壁堆積，形成斑塊使血管逐漸變窄或阻塞，於四肢血流極度不足時可能導致組織無法獲得足夠氧氣與營養而壞死之情形」此一病症，顯見原告本即因倘糖尿病未受良好控制導致組織再生能力、免疫功能減弱，以及周邊動脈阻塞疾病造成組織壞死併發感染等因素，而須面臨截肢可能性增加之風險，故本件原告受截肢手術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確有因果關係，已非無疑。
　⒊又壞死性筋膜炎本身係一種罕見但極為危險之細菌感染情形，一旦感染將遭皮膚、皮下組織和筋膜遭破壞之風險，且壞死性筋膜炎發展相當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狀經常僅需數小時至幾天，故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傷害係迅速且致命，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創等緊急治療，否則將致嚴重併發症甚或死亡之危險。惟系爭保險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原告亦於同日接受天晟醫院急診部診斷，見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之結果，於111年3月18日方經天晟醫院門診部診斷見有壞死性筋膜炎情形，卻遲至111年7月13日才接受清創及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由上可知，原告除經診斷有壞死性筋膜炎之時間點，與系爭保險事故發生之時間點已隔3個月之久外，更遲至4個月後才接受清創與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此與前開所述「壞死性筋膜炎經常發展非常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狀經常僅需數小時至幾天」，以及「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傷害係迅速且致命，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創等緊急治療」等情皆不符，顯見原告因細菌感染而患有壞死性筋膜炎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之間，自無任何因果關係存在。
　㈢再者，原告復於112年11月8日提出之民事起訴狀載明「綜上(失能等級)第15級50,000元、第9級470,000元、第11級270,0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0,000元，扣除已給付第15級50,000元，剩餘550,000元」等語，然原告並未就上開失能等級何以合併升等一事為相關說明，亦未提出任何事實及醫學相關資料予以佐證，故原告所提失能等級合併升等，以及由升等後失能等級計算保險金等主張，均不可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與林庭毅駕駛之吳思慧所有系爭車輛，於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6巷口處發生碰撞，即系爭保險事故(見本院卷第31頁)。
　㈡原告因系爭保險事故發生而被送至天晟醫院急診部接受治療，並經診斷具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見本院卷第31頁)。
　㈢原告本身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病症(見本院卷第31頁)。
　㈣被告公司已就系爭保險事故向原告給付保險理賠金50,000元(見本院卷第31、49至51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因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且系爭保險事故之當事人林庭毅，所駕駛車輛為吳思慧向被告公司投保汽車強制險之系爭車輛，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日至110年12月18日止，故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仍為系爭保險契約有效期間，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賠保險金之義務，原告遂於112年2月16日向被告公司申請理賠，被告公司亦已於112年4月12日時給付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情，有系爭保險契約及保單、汽車險賠案理算書(強制險)、被告公司匯款明細查詢、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113年10月11日天晟法字第113101101號函、天晟醫院急診病歷、天晟醫院急診護理評估表、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診字第000000000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10月11日桃警交大安字第1130027218號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中壢交通中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在卷(見本院卷第37至51、83、91至115、117至133頁；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5頁)可稽，堪信為真實。又原告復稱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2至3、4、9所示之時間，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2至3、4、9所示之醫院，經診斷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4、9所示等病症，並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時間，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4、6至8所示之醫院，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治療等節，雖有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診字第000000000、000000000號、桃園醫院113年9月18日桃醫醫字第1131911804號函、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85至87、57至61頁；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6頁)等附卷為憑，亦可認定為真實，然原告據以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4、9所示等病症，以及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治療等事，向被告公司稱符合失能等級第9級、第11級，合併升等為失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賠60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扣除前開被告公司已理賠之50,000元保險金，被告公司尚應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語，則為被告公司所否認，並以上開原告所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因果關係等詞抗辯。是本件爭點厥為：⒈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有無理由？本院茲分述如下：
　⒈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侵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
　　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
　　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必以無此行為，雖必定不生此結果，但
　　有此行為，按一般情形亦不生此結果，始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
　　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準此，於車禍受傷後因而截足（中段），應視其是否因車禍所引起：如因傷致病，因病致截足，則侵權之行為與截足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如受傷後因他病而截足，自無因果關係可言。
　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4項「本保險契約所稱受害人，指因汽車交通事故而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第2條第5項第1款「本保險契約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本公司請求保險給付之人：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者本人」、第2條第8項「本保險契約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因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第3條「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被保險人有無過失，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請求權人給付保險金」、第2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亡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金：給付項目：以下列項目為限：㈡失能給付」(見本院卷第39至44頁)等約定可知，原告既因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固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且被告公司亦已於112年4月12日就原告因車禍受傷部分給付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此有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匯款明細查詢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已如前述，自無疑義。然原告另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壞死性筋膜炎）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時，則應以系爭保險事故乃「致」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等情發生之原因為前提，亦即原告應於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時，方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
　⑶復依前開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可知，原告既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自應先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確有因果關係存在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倘原告無法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則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
　⑷經查，原告除僅於民事起訴狀載明「後續載111年12月6日接受截足(中段)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10項次第9級470,000萬元，並在112年6月21日開立診斷足踝關節活度約10度，應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29巷次第11級270,000元」(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3頁)，以及於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陳稱：「真的是車禍引起的；車子是從原告左前方撞過來，原告被撞以後就跌倒，身體很多擦傷，原告被撞到左邊，但是是右腳截肢，右腳的部分是因為擦傷慢慢形成；醫生說因為原告上了年紀，所以要後續觀察，當日有做腳部X光，沒有做超音波，有些傷口要看原告自己恢復的能力，也有可能更嚴重、也有可能這樣就好」等語(見本院卷第164至165頁)外，並未提出如病歷資料或診斷證明書等具體事證，說明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且綜觀卷內資料，亦未見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一事，另提相關資料支持其所述，是認原告未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則依上開說明，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故原告所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乙節，已非無疑。
　⑸再查，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12月11日桃醫醫字第1131914417號函可知(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雖原告自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1所示等傷勢後，倘傷口照顧不佳且癒合情形不良，確有可能伴隨嚴重周邊血管阻塞而導致感染進一步惡化之結果。惟就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原告病歷而論，仍無法確認原告所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究竟有何直接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前因系爭車禍所受系爭附表編號1之傷害，依一般情形，必不生截足之結果，原告之所以截足係因原有周邊血管阻塞及糖尿病等疾病，因而於車禍數月後引發壞死性筋膜炎，最終導致截足。原告所舉證據，未能證明其截足結果與林庭毅之過失駕駛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⑹是以，原告既無法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一事，提出相關具體事證說明之，即屬未盡舉證責任情形，且桃園醫院亦已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無直接因果關係存在，則因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何等因果關係存在，原告就此部分之主張，即屬無據。
　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有無理由？
　⑴按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其失能程度分為15等級，各障害項目之障害狀態、失能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失能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之規定；第一項各等級失能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八、第8等級：新臺幣600,000元。九、第9等級：新臺幣470,000萬元。十一、第11等級：新臺幣270,000元。十五、第15等級：50,000元；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時，本保險之保險人依下列規定審核辦理：三、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表之第14等級至第1等級間2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失能等級再升1等級給與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1項、第2項第8款、第9款、第11款、第15款、第4條第3款等規定自有明文。又自系爭保險契約第20條第1項第2款「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金：二、給付標準：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為保險給付」之約定可知，就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數額部分係依照「第9級470,000元、第11級270,0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0,000元，扣除已給付第15級50,000元，剩餘550,000元」。
　⑵惟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為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之請求，既係以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為據，自應以系爭保險事故，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間，有因果關係存在為前提，已如前述。然經上開說明可知，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既不存在何等因果關係，則原告自不得以此情為憑，遽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
　⑶是以，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本件原告接受之醫療診斷及手術治療項目。
		編號

		日期
(民國)

		醫院

		醫療診斷結果

		手術治療項目

		證據出處



		1

		110年12月10日

		天晟醫院

		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

		-

		本院卷第83、117至133頁；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5頁



		2

		111年3月18日

		


		右側足部壓砸傷、壞死性筋膜炎

		-

		本院卷第85頁



		3

		111年7月12日

		


		壞死性筋膜炎、右側足部壓砸傷之初期照護、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發症

		-

		本院卷第87頁



		4

		111年7月13日

		


		-

		清創、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

		




		5

		111年11月14日

		桃園醫院

		右前足多處缺血性潰瘍併壞死性筋膜炎、周邊動脈阻塞疾病

		-

		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6頁



		6

		111年11月22日

		


		-

		經皮血管成型術

		




		7

		111年11月25日

		


		-

		第四趾截肢及死骨切除手術

		




		8

		111年12月6日

		


		-

		截足(中段)手術

		




		9

		112年6月21日

		


		足踝關節活動度約10度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7號
原      告  呂德盛  


訴訟代理人  呂采涵  
被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陳建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
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吳思慧就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客用兩貨車(
    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09年10月30日向被告公司投保汽車
    強制險，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日至110年12月18日(下稱
    系爭保險契約)，先予敘明。
　㈡又訴外人林庭毅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駕駛系爭
    車輛行經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6巷口處，欲
    左轉南園二路時，與對向步行於行人穿越道上之原告發生碰
    撞事故(下稱系爭保險事故)，致原告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
    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經診斷符合「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下稱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48所
    述「一足第一趾及第二趾以外之任何足趾中，有一趾或二趾
    喪失機能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15級，被告公司因而向
    原告理賠新臺幣（下同）50,000元保險金。惟原告後於如附
    表一「日期」欄編號5所示之時間，經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下稱桃園醫院)診斷，患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
    號5所示之症狀，遂於同日住院接受治療，並分別於如附表
    一「日期」欄編號6至8所示之時間，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
    療項目」欄所示之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10所
    述「一足五趾均殘缺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9級。原告
    復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9所示之時間，經桃園醫院診
    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9所示之症狀，符合
    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29所述「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
    大關節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為失能等級第11級。
　㈢據前所述，被告公司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9級情形，負理
    賠4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另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1
    級情形負理賠2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二者合併升等為失
    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理賠60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
    之義務，扣除先前被告公司已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5級情
    形理賠之50,000元保險金，被告公司尚應理賠550,000元【
    計算式：600,000元－50,000元＝5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
　㈣為此，原告爰依系爭保險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被告應給付原告550,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1所示之時間，因系爭保險事
    故接受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下稱天晟醫院)治療，並
    經診斷具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編號1所示之傷勢。又
    原告於111年3月18日起至111年12月6日間，分別於如附表一
    「日期」欄編號2至8所示之時間，至如附表一「醫院」欄編
    號2至8所示之醫院接受治療，經診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
    結果」欄編號2至3、5所示之結果，並接受如附表一「手術
    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原告遂於112年2月
    間就前開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向伊申請汽車強制險理賠，而
    伊亦已於112年4月12日確有向原告理賠50,000元之保險金，
    然伊卻為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申訴，內容為：「保險公司拒賠強制險失能，發生事故時腳
    受傷因傷口癒合不良導致截肢腳指頭，保險公司有理賠100,
    000元失能給付。後續因反覆感染截肢至半個腳掌，如今保
    險公司拒賠認為與車禍無關」等語，惟伊認為原告所遇「因
    反覆感染導致半個腳掌截肢」之情形，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
    無因果關係，故拒絕向原告負理賠義務。
　㈡就上開感染截肢等，被告認為原告遭截肢一事與系爭保險事
    故無因果關係部分，詳述如下：
　⒈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第3條承保範圍所訂「致乘客或車外第三
    人傷害或死亡者」部分之認定，應從內在原因及意外事故兩
    方面檢視，內在原因係指因罹患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
    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意外事故則指內在
    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且意外事故之發生為外來性、偶然性
    而不可預見。是就「致傷害或死亡」情形之界定，於有多數
    原因均為造成傷殘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近
    因原則」，即以是否為被害人因前開所述內在原因以外之其
    他外來性、突發性、不可預知性等因素所致作個案客觀之認
    定，並考量該等意外事故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亡事
    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而定。
　⒉原告於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已屆齡81歲，且本身患有第二型
    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慢性疾病，並於111年9月28日
    接受周邊動脈血管擴張手術，主要係為治療「因脂肪、膽固
    醇等物質於動脈內壁堆積，形成斑塊使血管逐漸變窄或阻塞
    ，於四肢血流極度不足時可能導致組織無法獲得足夠氧氣與
    營養而壞死之情形」此一病症，顯見原告本即因倘糖尿病未
    受良好控制導致組織再生能力、免疫功能減弱，以及周邊動
    脈阻塞疾病造成組織壞死併發感染等因素，而須面臨截肢可
    能性增加之風險，故本件原告受截肢手術一事與系爭保險事
    故間是否確有因果關係，已非無疑。
　⒊又壞死性筋膜炎本身係一種罕見但極為危險之細菌感染情形
    ，一旦感染將遭皮膚、皮下組織和筋膜遭破壞之風險，且壞
    死性筋膜炎發展相當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狀經常僅需
    數小時至幾天，故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傷害係迅速且致命
    ，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創等緊急治療，否
    則將致嚴重併發症甚或死亡之危險。惟系爭保險事故係發生
    於000年00月00日，原告亦於同日接受天晟醫院急診部診斷
    ，見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之結
    果，於111年3月18日方經天晟醫院門診部診斷見有壞死性筋
    膜炎情形，卻遲至111年7月13日才接受清創及右足第三趾截
    肢手術。由上可知，原告除經診斷有壞死性筋膜炎之時間點
    ，與系爭保險事故發生之時間點已隔3個月之久外，更遲至4
    個月後才接受清創與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此與前開所述「
    壞死性筋膜炎經常發展非常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狀經
    常僅需數小時至幾天」，以及「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傷害
    係迅速且致命，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創等
    緊急治療」等情皆不符，顯見原告因細菌感染而患有壞死性
    筋膜炎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之間，自無任何因果關係存在
    。
　㈢再者，原告復於112年11月8日提出之民事起訴狀載明「綜上(
    失能等級)第15級50,000元、第9級470,000元、第11級270,0
    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0,000元，扣除已給付第15級50
    ,000元，剩餘550,000元」等語，然原告並未就上開失能等
    級何以合併升等一事為相關說明，亦未提出任何事實及醫學
    相關資料予以佐證，故原告所提失能等級合併升等，以及由
    升等後失能等級計算保險金等主張，均不可採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與林庭毅駕駛之吳思
    慧所有系爭車輛，於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6
    巷口處發生碰撞，即系爭保險事故(見本院卷第31頁)。
　㈡原告因系爭保險事故發生而被送至天晟醫院急診部接受治療
    ，並經診斷具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
    傷勢(見本院卷第31頁)。
　㈢原告本身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病症(見本
    院卷第31頁)。
　㈣被告公司已就系爭保險事故向原告給付保險理賠金50,000元(
    見本院卷第31、49至51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因系爭保險事故而
    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且系
    爭保險事故之當事人林庭毅，所駕駛車輛為吳思慧向被告公
    司投保汽車強制險之系爭車輛，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日
    至110年12月18日止，故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仍為系爭保險
    契約有效期間，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賠保險金之義務，
    原告遂於112年2月16日向被告公司申請理賠，被告公司亦已
    於112年4月12日時給付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情，有系爭
    保險契約及保單、汽車險賠案理算書(強制險)、被告公司匯
    款明細查詢、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113年10月11日天
    晟法字第113101101號函、天晟醫院急診病歷、天晟醫院急
    診護理評估表、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證明
    書(乙種)診字第000000000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
    大隊113年10月11日桃警交大安字第1130027218號函、桃園
    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中壢交通中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
    等在卷(見本院卷第37至51、83、91至115、117至133頁；見
    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5頁)可稽，堪信為真實。
    又原告復稱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2至3、4、9所示之時
    間，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2至3、4、9所示之醫院，經
    診斷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4、9所示
    等病症，並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時間
    ，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4、6至8所示之醫院，接受如
    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治療等
    節，雖有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
    種)診字第000000000、000000000號、桃園醫院113年9月18
    日桃醫醫字第1131911804號函、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
    院卷第85至87、57至61頁；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
    卷第6頁)等附卷為憑，亦可認定為真實，然原告據以如附表
    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4、9所示等病症，以及如
    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治療等
    事，向被告公司稱符合失能等級第9級、第11級，合併升等
    為失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賠600,000元保
    險金之義務，扣除前開被告公司已理賠之50,000元保險金，
    被告公司尚應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語，則為被告
    公司所否認，並以上開原告所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
    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因果關
    係等詞抗辯。是本件爭點厥為：⒈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
    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
    因果關係？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
    元保險金，有無理由？本院茲分述如下：
　⒈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
    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
    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
    ，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
    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侵
    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
    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
　　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
　　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必以無此行為，雖必定不生此結果，但
　　有此行為，按一般情形亦不生此結果，始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
　　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準此，於車禍受
    傷後因而截足（中段），應視其是否因車禍所引起：如因傷
    致病，因病致截足，則侵權之行為與截足之結果有相當因果
    關係；如受傷後因他病而截足，自無因果關係可言。
　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4項「本保險契約所稱受害人，指因
    汽車交通事故而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第2條第5項第1款
    「本保險契約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本公司請求保險給
    付之人：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者本人」
    、第2條第8項「本保險契約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因使用或
    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第3條
    「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
    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被保險人有無過失，
    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請求權人給付保險金」、
    第2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
    致受害人傷亡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金：
    給付項目：以下列項目為限：㈡失能給付」(見本院卷第39至
    44頁)等約定可知，原告既因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右腳背鈍
    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固得依系爭保險契
    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且被告公司亦已
    於112年4月12日就原告因車禍受傷部分給付50,000元保險金
    予原告，此有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匯款明細查詢可稽
    （見本院卷第51頁），已如前述，自無疑義。然原告另依系
    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壞死性筋膜炎）
    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請求理
    賠保險金時，則應以系爭保險事故乃「致」如附表一編號2
    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等情發生之原因為
    前提，亦即原告應於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
    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時，方得
    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
　⑶復依前開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可知，原告既依系爭
    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
    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自應先
    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
    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確有因果關係存在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
    明之，倘原告無法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則應為不利原告之
    認定。
　⑷經查，原告除僅於民事起訴狀載明「後續載111年12月6日接
    受截足(中段)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10項次第9級47
    0,000萬元，並在112年6月21日開立診斷足踝關節活度約10
    度，應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29巷次第11級270,000元」(
    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3頁)，以及於113年12
    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陳稱：「真的是車禍引起的；車子是從
    原告左前方撞過來，原告被撞以後就跌倒，身體很多擦傷，
    原告被撞到左邊，但是是右腳截肢，右腳的部分是因為擦傷
    慢慢形成；醫生說因為原告上了年紀，所以要後續觀察，當
    日有做腳部X光，沒有做超音波，有些傷口要看原告自己恢
    復的能力，也有可能更嚴重、也有可能這樣就好」等語(見
    本院卷第164至165頁)外，並未提出如病歷資料或診斷證明
    書等具體事證，說明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
    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且
    綜觀卷內資料，亦未見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
    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
    存在一事，另提相關資料支持其所述，是認原告未就其所述
    盡舉證責任，則依上開說明，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故原
    告所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
    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乙節，已非無疑。
　⑸再查，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12月11日桃醫醫字第1131
    914417號函可知(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雖原告自系爭保
    險事故而受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1所示等傷
    勢後，倘傷口照顧不佳且癒合情形不良，確有可能伴隨嚴重
    周邊血管阻塞而導致感染進一步惡化之結果。惟就桃園醫院
    診斷證明書所載原告病歷而論，仍無法確認原告所遇如附表
    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
    險事故究竟有何直接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前因系爭車禍所
    受系爭附表編號1之傷害，依一般情形，必不生截足之結果
    ，原告之所以截足係因原有周邊血管阻塞及糖尿病等疾病，
    因而於車禍數月後引發壞死性筋膜炎，最終導致截足。原告
    所舉證據，未能證明其截足結果與林庭毅之過失駕駛行為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
　⑹是以，原告既無法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
    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一事
    ，提出相關具體事證說明之，即屬未盡舉證責任情形，且桃
    園醫院亦已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
    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無直接因果關係存在，則因
    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
    ，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何等因果關係存在，原告就此部分
    之主張，即屬無據。
　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有
    無理由？
　⑴按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其失能程度分為15等
    級，各障害項目之障害狀態、失能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失
    能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
    給付標準表之規定；第一項各等級失能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
    ：八、第8等級：新臺幣600,000元。九、第9等級：新臺幣4
    70,000萬元。十一、第11等級：新臺幣270,000元。十五、
    第15等級：50,000元；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時
    ，本保險之保險人依下列規定審核辦理：三、受害人身體遺
    存障害，同時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表之第14等級至第1等級間2
    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失能等級再升1等級給與之，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1項、第2項第8款、第9款、第1
    1款、第15款、第4條第3款等規定自有明文。又自系爭保險
    契約第20條第1項第2款「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
    受害人傷害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金：二、
    給付標準：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為保險給付」之約定可知
    ，就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數額部分係依照「第9級4
    70,000元、第11級270,0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0,000元
    ，扣除已給付第15級50,000元，剩餘550,000元」。
　⑵惟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
    項目，向被告公司為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之請求，既係以
    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為據，自應以系爭保險事故，與如
    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間，有
    因果關係存在為前提，已如前述。然經上開說明可知，如附
    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
    保險事故間既不存在何等因果關係，則原告自不得以此情為
    憑，遽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
    金。
　⑶是以，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
    金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
    5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本件原告接受之醫療診斷及手術治療項目。
編號 日期 (民國) 醫院 醫療診斷結果 手術治療項目 證據出處 1 110年12月10日 天晟醫院 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 - 本院卷第83、117至133頁；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5頁 2 111年3月18日  右側足部壓砸傷、壞死性筋膜炎 - 本院卷第85頁 3 111年7月12日  壞死性筋膜炎、右側足部壓砸傷之初期照護、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發症 - 本院卷第87頁 4 111年7月13日  - 清創、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  5 111年11月14日 桃園醫院 右前足多處缺血性潰瘍併壞死性筋膜炎、周邊動脈阻塞疾病 - 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6頁 6 111年11月22日  - 經皮血管成型術  7 111年11月25日  - 第四趾截肢及死骨切除手術  8 111年12月6日  - 截足(中段)手術  9 112年6月21日  足踝關節活動度約10度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7號
原      告  呂德盛  




訴訟代理人  呂采涵  
被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陳建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吳思慧就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客用兩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09年10月30日向被告公司投保汽車強制險，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日至110年12月18日(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先予敘明。
　㈡又訴外人林庭毅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6巷口處，欲左轉南園二路時，與對向步行於行人穿越道上之原告發生碰撞事故(下稱系爭保險事故)，致原告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經診斷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下稱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48所述「一足第一趾及第二趾以外之任何足趾中，有一趾或二趾喪失機能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15級，被告公司因而向原告理賠新臺幣（下同）50,000元保險金。惟原告後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5所示之時間，經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下稱桃園醫院)診斷，患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5所示之症狀，遂於同日住院接受治療，並分別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6至8所示之時間，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所示之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10所述「一足五趾均殘缺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9級。原告復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9所示之時間，經桃園醫院診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9所示之症狀，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29所述「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為失能等級第11級。
　㈢據前所述，被告公司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9級情形，負理賠4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另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1級情形負理賠2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二者合併升等為失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理賠60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之義務，扣除先前被告公司已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5級情形理賠之50,000元保險金，被告公司尚應理賠550,000元【計算式：600,000元－50,000元＝5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
　㈣為此，原告爰依系爭保險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0,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1所示之時間，因系爭保險事故接受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下稱天晟醫院)治療，並經診斷具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編號1所示之傷勢。又原告於111年3月18日起至111年12月6日間，分別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2至8所示之時間，至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2至8所示之醫院接受治療，經診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5所示之結果，並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原告遂於112年2月間就前開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向伊申請汽車強制險理賠，而伊亦已於112年4月12日確有向原告理賠50,000元之保險金，然伊卻為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訴，內容為：「保險公司拒賠強制險失能，發生事故時腳受傷因傷口癒合不良導致截肢腳指頭，保險公司有理賠100,000元失能給付。後續因反覆感染截肢至半個腳掌，如今保險公司拒賠認為與車禍無關」等語，惟伊認為原告所遇「因反覆感染導致半個腳掌截肢」之情形，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因果關係，故拒絕向原告負理賠義務。
　㈡就上開感染截肢等，被告認為原告遭截肢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無因果關係部分，詳述如下：
　⒈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第3條承保範圍所訂「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部分之認定，應從內在原因及意外事故兩方面檢視，內在原因係指因罹患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意外事故則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且意外事故之發生為外來性、偶然性而不可預見。是就「致傷害或死亡」情形之界定，於有多數原因均為造成傷殘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近因原則」，即以是否為被害人因前開所述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不可預知性等因素所致作個案客觀之認定，並考量該等意外事故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亡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而定。
　⒉原告於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已屆齡81歲，且本身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慢性疾病，並於111年9月28日接受周邊動脈血管擴張手術，主要係為治療「因脂肪、膽固醇等物質於動脈內壁堆積，形成斑塊使血管逐漸變窄或阻塞，於四肢血流極度不足時可能導致組織無法獲得足夠氧氣與營養而壞死之情形」此一病症，顯見原告本即因倘糖尿病未受良好控制導致組織再生能力、免疫功能減弱，以及周邊動脈阻塞疾病造成組織壞死併發感染等因素，而須面臨截肢可能性增加之風險，故本件原告受截肢手術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確有因果關係，已非無疑。
　⒊又壞死性筋膜炎本身係一種罕見但極為危險之細菌感染情形，一旦感染將遭皮膚、皮下組織和筋膜遭破壞之風險，且壞死性筋膜炎發展相當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狀經常僅需數小時至幾天，故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傷害係迅速且致命，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創等緊急治療，否則將致嚴重併發症甚或死亡之危險。惟系爭保險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原告亦於同日接受天晟醫院急診部診斷，見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之結果，於111年3月18日方經天晟醫院門診部診斷見有壞死性筋膜炎情形，卻遲至111年7月13日才接受清創及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由上可知，原告除經診斷有壞死性筋膜炎之時間點，與系爭保險事故發生之時間點已隔3個月之久外，更遲至4個月後才接受清創與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此與前開所述「壞死性筋膜炎經常發展非常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狀經常僅需數小時至幾天」，以及「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傷害係迅速且致命，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創等緊急治療」等情皆不符，顯見原告因細菌感染而患有壞死性筋膜炎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之間，自無任何因果關係存在。
　㈢再者，原告復於112年11月8日提出之民事起訴狀載明「綜上(失能等級)第15級50,000元、第9級470,000元、第11級270,0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0,000元，扣除已給付第15級50,000元，剩餘550,000元」等語，然原告並未就上開失能等級何以合併升等一事為相關說明，亦未提出任何事實及醫學相關資料予以佐證，故原告所提失能等級合併升等，以及由升等後失能等級計算保險金等主張，均不可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與林庭毅駕駛之吳思慧所有系爭車輛，於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6巷口處發生碰撞，即系爭保險事故(見本院卷第31頁)。
　㈡原告因系爭保險事故發生而被送至天晟醫院急診部接受治療，並經診斷具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見本院卷第31頁)。
　㈢原告本身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病症(見本院卷第31頁)。
　㈣被告公司已就系爭保險事故向原告給付保險理賠金50,000元(見本院卷第31、49至51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因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且系爭保險事故之當事人林庭毅，所駕駛車輛為吳思慧向被告公司投保汽車強制險之系爭車輛，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日至110年12月18日止，故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仍為系爭保險契約有效期間，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賠保險金之義務，原告遂於112年2月16日向被告公司申請理賠，被告公司亦已於112年4月12日時給付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情，有系爭保險契約及保單、汽車險賠案理算書(強制險)、被告公司匯款明細查詢、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113年10月11日天晟法字第113101101號函、天晟醫院急診病歷、天晟醫院急診護理評估表、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診字第000000000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10月11日桃警交大安字第1130027218號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中壢交通中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在卷(見本院卷第37至51、83、91至115、117至133頁；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5頁)可稽，堪信為真實。又原告復稱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2至3、4、9所示之時間，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2至3、4、9所示之醫院，經診斷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4、9所示等病症，並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時間，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4、6至8所示之醫院，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治療等節，雖有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診字第000000000、000000000號、桃園醫院113年9月18日桃醫醫字第1131911804號函、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85至87、57至61頁；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6頁)等附卷為憑，亦可認定為真實，然原告據以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4、9所示等病症，以及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治療等事，向被告公司稱符合失能等級第9級、第11級，合併升等為失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賠60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扣除前開被告公司已理賠之50,000元保險金，被告公司尚應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語，則為被告公司所否認，並以上開原告所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因果關係等詞抗辯。是本件爭點厥為：⒈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有無理由？本院茲分述如下：
　⒈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侵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
　　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
　　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必以無此行為，雖必定不生此結果，但
　　有此行為，按一般情形亦不生此結果，始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
　　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準此，於車禍受傷後因而截足（中段），應視其是否因車禍所引起：如因傷致病，因病致截足，則侵權之行為與截足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如受傷後因他病而截足，自無因果關係可言。
　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4項「本保險契約所稱受害人，指因汽車交通事故而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第2條第5項第1款「本保險契約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本公司請求保險給付之人：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者本人」、第2條第8項「本保險契約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因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第3條「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被保險人有無過失，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請求權人給付保險金」、第2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亡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金：給付項目：以下列項目為限：㈡失能給付」(見本院卷第39至44頁)等約定可知，原告既因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固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且被告公司亦已於112年4月12日就原告因車禍受傷部分給付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此有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匯款明細查詢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已如前述，自無疑義。然原告另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壞死性筋膜炎）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時，則應以系爭保險事故乃「致」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等情發生之原因為前提，亦即原告應於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時，方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
　⑶復依前開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可知，原告既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自應先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確有因果關係存在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倘原告無法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則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
　⑷經查，原告除僅於民事起訴狀載明「後續載111年12月6日接受截足(中段)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10項次第9級470,000萬元，並在112年6月21日開立診斷足踝關節活度約10度，應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29巷次第11級270,000元」(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3頁)，以及於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陳稱：「真的是車禍引起的；車子是從原告左前方撞過來，原告被撞以後就跌倒，身體很多擦傷，原告被撞到左邊，但是是右腳截肢，右腳的部分是因為擦傷慢慢形成；醫生說因為原告上了年紀，所以要後續觀察，當日有做腳部X光，沒有做超音波，有些傷口要看原告自己恢復的能力，也有可能更嚴重、也有可能這樣就好」等語(見本院卷第164至165頁)外，並未提出如病歷資料或診斷證明書等具體事證，說明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且綜觀卷內資料，亦未見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一事，另提相關資料支持其所述，是認原告未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則依上開說明，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故原告所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乙節，已非無疑。
　⑸再查，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12月11日桃醫醫字第1131914417號函可知(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雖原告自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1所示等傷勢後，倘傷口照顧不佳且癒合情形不良，確有可能伴隨嚴重周邊血管阻塞而導致感染進一步惡化之結果。惟就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原告病歷而論，仍無法確認原告所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究竟有何直接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前因系爭車禍所受系爭附表編號1之傷害，依一般情形，必不生截足之結果，原告之所以截足係因原有周邊血管阻塞及糖尿病等疾病，因而於車禍數月後引發壞死性筋膜炎，最終導致截足。原告所舉證據，未能證明其截足結果與林庭毅之過失駕駛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⑹是以，原告既無法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一事，提出相關具體事證說明之，即屬未盡舉證責任情形，且桃園醫院亦已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無直接因果關係存在，則因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何等因果關係存在，原告就此部分之主張，即屬無據。
　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有無理由？
　⑴按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其失能程度分為15等級，各障害項目之障害狀態、失能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失能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之規定；第一項各等級失能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八、第8等級：新臺幣600,000元。九、第9等級：新臺幣470,000萬元。十一、第11等級：新臺幣270,000元。十五、第15等級：50,000元；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時，本保險之保險人依下列規定審核辦理：三、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表之第14等級至第1等級間2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失能等級再升1等級給與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1項、第2項第8款、第9款、第11款、第15款、第4條第3款等規定自有明文。又自系爭保險契約第20條第1項第2款「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金：二、給付標準：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為保險給付」之約定可知，就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數額部分係依照「第9級470,000元、第11級270,0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0,000元，扣除已給付第15級50,000元，剩餘550,000元」。
　⑵惟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為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之請求，既係以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為據，自應以系爭保險事故，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間，有因果關係存在為前提，已如前述。然經上開說明可知，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既不存在何等因果關係，則原告自不得以此情為憑，遽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
　⑶是以，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本件原告接受之醫療診斷及手術治療項目。
		編號

		日期
(民國)

		醫院

		醫療診斷結果

		手術治療項目

		證據出處



		1

		110年12月10日

		天晟醫院

		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

		-

		本院卷第83、117至133頁；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5頁



		2

		111年3月18日

		


		右側足部壓砸傷、壞死性筋膜炎

		-

		本院卷第85頁



		3

		111年7月12日

		


		壞死性筋膜炎、右側足部壓砸傷之初期照護、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發症

		-

		本院卷第87頁



		4

		111年7月13日

		


		-

		清創、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

		




		5

		111年11月14日

		桃園醫院

		右前足多處缺血性潰瘍併壞死性筋膜炎、周邊動脈阻塞疾病

		-

		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6頁



		6

		111年11月22日

		


		-

		經皮血管成型術

		




		7

		111年11月25日

		


		-

		第四趾截肢及死骨切除手術

		




		8

		111年12月6日

		


		-

		截足(中段)手術

		




		9

		112年6月21日

		


		足踝關節活動度約10度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保險字第17號
原      告  呂德盛  


訴訟代理人  呂采涵  
被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陳建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於民國113年12月19日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吳思慧就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客用兩貨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09年10月30日向被告公司投保汽車強制險，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日至110年12月18日(下稱系爭保險契約)，先予敘明。
　㈡又訴外人林庭毅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駕駛系爭車輛行經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6巷口處，欲左轉南園二路時，與對向步行於行人穿越道上之原告發生碰撞事故(下稱系爭保險事故)，致原告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經診斷符合「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下稱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48所述「一足第一趾及第二趾以外之任何足趾中，有一趾或二趾喪失機能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15級，被告公司因而向原告理賠新臺幣（下同）50,000元保險金。惟原告後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5所示之時間，經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下稱桃園醫院)診斷，患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5所示之症狀，遂於同日住院接受治療，並分別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6至8所示之時間，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所示之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10所述「一足五趾均殘缺者」之情形，為失能等級第9級。原告復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9所示之時間，經桃園醫院診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9所示之症狀，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項次12-29所述「一下肢三大關節中，有一大關節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為失能等級第11級。
　㈢據前所述，被告公司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9級情形，負理賠4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另應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1級情形負理賠27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二者合併升等為失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理賠60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之義務，扣除先前被告公司已就原告所具失能等級第15級情形理賠之50,000元保險金，被告公司尚應理賠550,000元【計算式：600,000元－50,000元＝5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
　㈣為此，原告爰依系爭保險契約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50,000元，及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原告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1所示之時間，因系爭保險事故接受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下稱天晟醫院)治療，並經診斷具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編號1所示之傷勢。又原告於111年3月18日起至111年12月6日間，分別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2至8所示之時間，至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2至8所示之醫院接受治療，經診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5所示之結果，並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原告遂於112年2月間就前開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向伊申請汽車強制險理賠，而伊亦已於112年4月12日確有向原告理賠50,000元之保險金，然伊卻為原告於112年7月31日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訴，內容為：「保險公司拒賠強制險失能，發生事故時腳受傷因傷口癒合不良導致截肢腳指頭，保險公司有理賠100,000元失能給付。後續因反覆感染截肢至半個腳掌，如今保險公司拒賠認為與車禍無關」等語，惟伊認為原告所遇「因反覆感染導致半個腳掌截肢」之情形，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因果關係，故拒絕向原告負理賠義務。
　㈡就上開感染截肢等，被告認為原告遭截肢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無因果關係部分，詳述如下：
　⒈就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第3條承保範圍所訂「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部分之認定，應從內在原因及意外事故兩方面檢視，內在原因係指因罹患疾病、細菌感染、器官老化衰竭等身體內部因素所致之傷害或死亡；意外事故則指內在原因以外之一切事故，且意外事故之發生為外來性、偶然性而不可預見。是就「致傷害或死亡」情形之界定，於有多數原因均為造成傷殘或死亡事故之情形時，應側重於「主力近因原則」，即以是否為被害人因前開所述內在原因以外之其他外來性、突發性、不可預知性等因素所致作個案客觀之認定，並考量該等意外事故因素是否為造成意外傷殘或死亡事故之主要有效而直接之原因而定。
　⒉原告於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已屆齡81歲，且本身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慢性疾病，並於111年9月28日接受周邊動脈血管擴張手術，主要係為治療「因脂肪、膽固醇等物質於動脈內壁堆積，形成斑塊使血管逐漸變窄或阻塞，於四肢血流極度不足時可能導致組織無法獲得足夠氧氣與營養而壞死之情形」此一病症，顯見原告本即因倘糖尿病未受良好控制導致組織再生能力、免疫功能減弱，以及周邊動脈阻塞疾病造成組織壞死併發感染等因素，而須面臨截肢可能性增加之風險，故本件原告受截肢手術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確有因果關係，已非無疑。
　⒊又壞死性筋膜炎本身係一種罕見但極為危險之細菌感染情形，一旦感染將遭皮膚、皮下組織和筋膜遭破壞之風險，且壞死性筋膜炎發展相當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狀經常僅需數小時至幾天，故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傷害係迅速且致命，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創等緊急治療，否則將致嚴重併發症甚或死亡之危險。惟系爭保險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0月00日，原告亦於同日接受天晟醫院急診部診斷，見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之結果，於111年3月18日方經天晟醫院門診部診斷見有壞死性筋膜炎情形，卻遲至111年7月13日才接受清創及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由上可知，原告除經診斷有壞死性筋膜炎之時間點，與系爭保險事故發生之時間點已隔3個月之久外，更遲至4個月後才接受清創與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此與前開所述「壞死性筋膜炎經常發展非常迅速，自感染到出現嚴重症狀經常僅需數小時至幾天」，以及「壞死性筋膜炎對人體之傷害係迅速且致命，須及早診斷並接受施打抗生素、手術清創等緊急治療」等情皆不符，顯見原告因細菌感染而患有壞死性筋膜炎一事，與系爭保險事故之間，自無任何因果關係存在。
　㈢再者，原告復於112年11月8日提出之民事起訴狀載明「綜上(失能等級)第15級50,000元、第9級470,000元、第11級270,0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0,000元，扣除已給付第15級50,000元，剩餘550,000元」等語，然原告並未就上開失能等級何以合併升等一事為相關說明，亦未提出任何事實及醫學相關資料予以佐證，故原告所提失能等級合併升等，以及由升等後失能等級計算保險金等主張，均不可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與林庭毅駕駛之吳思慧所有系爭車輛，於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與南園二路296巷口處發生碰撞，即系爭保險事故(見本院卷第31頁)。
　㈡原告因系爭保險事故發生而被送至天晟醫院急診部接受治療，並經診斷具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見本院卷第31頁)。
　㈢原告本身患有第二型糖尿病、周邊動脈阻塞疾病等病症(見本院卷第31頁)。
　㈣被告公司已就系爭保險事故向原告給付保險理賠金50,000元(見本院卷第31、49至51頁)。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稱於110年12月10日晚間10時33分許，因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且系爭保險事故之當事人林庭毅，所駕駛車輛為吳思慧向被告公司投保汽車強制險之系爭車輛，保險期間為109年12年18日至110年12月18日止，故系爭保險事故發生時仍為系爭保險契約有效期間，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賠保險金之義務，原告遂於112年2月16日向被告公司申請理賠，被告公司亦已於112年4月12日時給付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情，有系爭保險契約及保單、汽車險賠案理算書(強制險)、被告公司匯款明細查詢、天成醫療財團法人天晟醫院113年10月11日天晟法字第113101101號函、天晟醫院急診病歷、天晟醫院急診護理評估表、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診字第000000000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10月11日桃警交大安字第1130027218號函、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中壢交通中隊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等在卷(見本院卷第37至51、83、91至115、117至133頁；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5頁)可稽，堪信為真實。又原告復稱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2至3、4、9所示之時間，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2至3、4、9所示之醫院，經診斷具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4、9所示等病症，並於如附表一「日期」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時間，經如附表一「醫院」欄編號4、6至8所示之醫院，接受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治療等節，雖有天晟醫院急診護理紀錄、天晟醫院診斷證明書(乙種)診字第000000000、000000000號、桃園醫院113年9月18日桃醫醫字第1131911804號函、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85至87、57至61頁；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6頁)等附卷為憑，亦可認定為真實，然原告據以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2至3、4、9所示等病症，以及如附表一「手術治療項目」欄編號4、6至8所示之手術治療等事，向被告公司稱符合失能等級第9級、第11級，合併升等為失能等級第8級，被告公司因而負向原告理賠600,000元保險金之義務，扣除前開被告公司已理賠之50,000元保險金，被告公司尚應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等語，則為被告公司所否認，並以上開原告所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因果關係等詞抗辯。是本件爭點厥為：⒈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有無理由？本院茲分述如下：
　⒈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⑴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再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字第913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次按侵權行為之債，以有侵權之行為及損害之發生，並二者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其成立要件。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
　　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
　　均可發生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而
　　認有相當因果關係；必以無此行為，雖必定不生此結果，但
　　有此行為，按一般情形亦不生此結果，始為無相當因果關係
　　。是相當因果關係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構成，必先
　　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準此，於車禍受傷後因而截足（中段），應視其是否因車禍所引起：如因傷致病，因病致截足，則侵權之行為與截足之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如受傷後因他病而截足，自無因果關係可言。
　⑵依系爭保險契約第2條第4項「本保險契約所稱受害人，指因汽車交通事故而遭致傷害或死亡之人」、第2條第5項第1款「本保險契約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本公司請求保險給付之人：一、因汽車交通事故遭致傷害者，為受害者本人」、第2條第8項「本保險契約所稱汽車交通事故，指因使用或管理汽車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之事故」、第3條「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乘客或車外第三人傷害或死亡者，不論被保險人有無過失，本公司應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對請求權人給付保險金」、第20條第1項第1款第2目「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亡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金：給付項目：以下列項目為限：㈡失能給付」(見本院卷第39至44頁)等約定可知，原告既因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等傷勢，固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且被告公司亦已於112年4月12日就原告因車禍受傷部分給付50,000元保險金予原告，此有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匯款明細查詢可稽（見本院卷第51頁），已如前述，自無疑義。然原告另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壞死性筋膜炎）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時，則應以系爭保險事故乃「致」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等情發生之原因為前提，亦即原告應於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時，方得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
　⑶復依前開民事訴訟法舉證責任相關規定可知，原告既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自應先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確有因果關係存在一事，提出相關事證說明之，倘原告無法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則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
　⑷經查，原告除僅於民事起訴狀載明「後續載111年12月6日接受截足(中段)手術，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10項次第9級470,000萬元，並在112年6月21日開立診斷足踝關節活度約10度，應符合強制險失能給付12-29巷次第11級270,000元」(見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3頁)，以及於113年12月19日言詞辯論期日陳稱：「真的是車禍引起的；車子是從原告左前方撞過來，原告被撞以後就跌倒，身體很多擦傷，原告被撞到左邊，但是是右腳截肢，右腳的部分是因為擦傷慢慢形成；醫生說因為原告上了年紀，所以要後續觀察，當日有做腳部X光，沒有做超音波，有些傷口要看原告自己恢復的能力，也有可能更嚴重、也有可能這樣就好」等語(見本院卷第164至165頁)外，並未提出如病歷資料或診斷證明書等具體事證，說明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且綜觀卷內資料，亦未見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有何因果關係存在一事，另提相關資料支持其所述，是認原告未就其所述盡舉證責任，則依上開說明，自應為不利原告之認定。故原告所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具有因果關係乙節，已非無疑。
　⑸再查，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12月11日桃醫醫字第1131914417號函可知(見本院卷第159至160頁)，雖原告自系爭保險事故而受有如附表一「醫療診斷結果」欄編號1所示等傷勢後，倘傷口照顧不佳且癒合情形不良，確有可能伴隨嚴重周邊血管阻塞而導致感染進一步惡化之結果。惟就桃園醫院診斷證明書所載原告病歷而論，仍無法確認原告所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究竟有何直接因果關係存在。是原告前因系爭車禍所受系爭附表編號1之傷害，依一般情形，必不生截足之結果，原告之所以截足係因原有周邊血管阻塞及糖尿病等疾病，因而於車禍數月後引發壞死性筋膜炎，最終導致截足。原告所舉證據，未能證明其截足結果與林庭毅之過失駕駛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⑹是以，原告既無法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是否具有因果關係一事，提出相關具體事證說明之，即屬未盡舉證責任情形，且桃園醫院亦已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無直接因果關係存在，則因認定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並無何等因果關係存在，原告就此部分之主張，即屬無據。
　⒉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有無理由？
　⑴按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其失能程度分為15等級，各障害項目之障害狀態、失能等級、審核基準及開具失能診斷書之醫院層級或醫師，依附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之規定；第一項各等級失能程度之給付標準如下：八、第8等級：新臺幣600,000元。九、第9等級：新臺幣470,000萬元。十一、第11等級：新臺幣270,000元。十五、第15等級：50,000元；受害人因汽車交通事故致身體失能時，本保險之保險人依下列規定審核辦理：三、受害人身體遺存障害，同時符合失能給付標準表之第14等級至第1等級間2項目以上時，按其最高失能等級再升1等級給與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第3條第1項、第2項第8款、第9款、第11款、第15款、第4條第3款等規定自有明文。又自系爭保險契約第20條第1項第2款「被保險汽車發生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亡時，本公司依下列規定給付保險金：二、給付標準：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交通主管機關訂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準之規定為保險給付」之約定可知，就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數額部分係依照「第9級470,000元、第11級270,000元，合併升等為第8級600,000元，扣除已給付第15級50,000元，剩餘550,000元」。
　⑵惟原告就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向被告公司為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之請求，既係以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為據，自應以系爭保險事故，與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間，有因果關係存在為前提，已如前述。然經上開說明可知，如附表一編號2至9所示之醫療診斷結果及手術治療項目，與系爭保險事故間既不存在何等因果關係，則原告自不得以此情為憑，遽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條約定向被告公司請求理賠保險金。
　⑶是以，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保險金之主張，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約定，請求被告公司給付55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徐培元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書記官　石幸子
　　
附表一：本件原告接受之醫療診斷及手術治療項目。
編號 日期 (民國) 醫院 醫療診斷結果 手術治療項目 證據出處 1 110年12月10日 天晟醫院 右腳背鈍傷、左手第三指擦傷、頭部鈍傷 - 本院卷第83、117至133頁；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5頁 2 111年3月18日  右側足部壓砸傷、壞死性筋膜炎 - 本院卷第85頁 3 111年7月12日  壞死性筋膜炎、右側足部壓砸傷之初期照護、第二型糖尿病未伴有併發症 - 本院卷第87頁 4 111年7月13日  - 清創、右足第三趾截肢手術  5 111年11月14日 桃園醫院 右前足多處缺血性潰瘍併壞死性筋膜炎、周邊動脈阻塞疾病 - 本院113年度壢保險簡字第9號卷第6頁 6 111年11月22日  - 經皮血管成型術  7 111年11月25日  - 第四趾截肢及死骨切除手術  8 111年12月6日  - 截足(中段)手術  9 112年6月21日  足踝關節活動度約10度 -  





